评估服务费申请书

申请人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住所地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：齐宏 
估价委托人：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
案号：（2019）粤71执16号
申请评估服务费项目：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5号楼1至12层101号
  申请事项：
请贵院将评估服务费80061元（大写：捌万零陆拾壹元整）转至申请人名下收款账户，账户信息如下：
开户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    号：交739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3日
